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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所訂定的全國原住民教會族語日，該事工起源

因 1994 年 7 月 28 日中華民國政府憲法增修條文通過將「山胞」正名為「原住

民」，接著在 2005年 6 月 15 日院會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明定每年 8

月 1 日為「原住民族日」。因此，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為紀念過去捍衛原住民

權利及推動原住民正名運動的教會牧者、會友及原權人士的努力，並呼籲當代教

會持續重視原住民族群文化的傳承工作，以及鼓勵原住民教會積極推動原住民族

語事工、營造族語友善之環境，所以訂定每年七-八月為「全國原住民教會族語

日」。2005年 7月 31日中華民國政府首度舉辦原住民族日中陳前總統水扁表示：

「將山胞正名為原住民，不但讓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正視原住民在台灣歷史上的正

確地位，也歸還給原住民族原本應有的尊嚴。紀念日及節日具有民俗傳承、國家

歷史發展之莊嚴意義，將 8月 1日訂為原住民族日，是因為我們深刻體會到原住

民族正名對我們國家正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另在 2016 年 8 月 1 日原住民日

中蔡前總統英文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首次正式向台灣原住民族公開道歉中提出：

『我們憲法增修條文裡的「山胞」正式正名為「原住民」。這個正名，不僅去除了

長期以來帶有歧視的稱呼，更突顯了原住民族是臺灣「原來的主人」的地位。』

此舉也成為亞洲首例在台外來殖民政府和威權統治歷史中第一個向台灣的主人

原住民族道歉的國家。 

但是當我們回顧以上有關政府推動原住民正名運動之重要里程碑時，其實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更早在 1949 年總會研討會中便已開始討論如何關懷原住民

之宣教工作，在 1953 年第二屆總會議會通過「設置山地宣道處」，在 1954 年召

開第一屆「山地宣道處會議」，最後在 1991年總會議會通過將「山胞」更名為「原

住民」，「山地宣道委員會」也因此更名為「原住民宣道委員會」，隨後在該委員會

議中正名為「原住民宣教委員會」(簡稱原宣)至今設立 70年。所以，我們看到台

灣基督長老教會和原宣長期以來都與台灣原住民正名運動的歷史是密不可分的



關係，也是促進政府推動原住民族政策及提升原住民意識的力量，也可稱之為台

灣意識和民主意識的時代先驅，而長老教會的信仰實踐又來自於上帝的話語，上

帝的話語引導教會發揮先知性的功能向世人傳遞上帝的心意。路加福音 4 章 16

節至 21 節當中提到，猶太人的主耶穌在安息日回到他成長的拿撒勒城鎮中的一

個猶太會堂，接著他依照往常的站起來讀經，然後有人把《以賽亞書》給他，他

就打開書卷找到一處經文誦讀：「主的靈臨到我，因為他揀選了我，要我向貧窮的

人傳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壓的，得自

由；並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讀完後又對現場的人說：「今天，你們所聽見

的這段經文已經應驗了。」主耶穌透過以賽亞的經文來宣告及認同自己蒙上帝揀

選的身份，傳達上帝要向貧窮的、被擄得、失明的、受欺壓的人施行拯救的應許，

當中提到的「恩年」，我們可以藉由猶太曆法中「禧年」的觀念去理解，在禧年來

臨時必須釋放奴隸並宣布他們恢復自由，另外，在以色列王國和猶大王國領土中，

若已賣掉的土地也可以歸還給原主，以及債項也能得到免除，因為禧年的主要目

的在於宣告上帝掌權和上帝的拯救，任何人、任何政權包括任何國家都不能剝奪

從上帝而來的產業和自由，所以上帝藉著道成肉身的主耶穌要來落實祂的應許，

祂的應許就是所有被擄的得釋放、所有失明的人得光明、所有受欺壓的人得自由。

部分基督徒在理解這段經文時，會從個人靈魂得救的角度來詮釋並作為基督徒個

人生命的見證，但是當我們理解猶太曆中設立禧年的歷史脈絡，加上主耶穌對於

禧年的重新詮釋以後，我們清楚地看到主耶穌所宣揚的上帝，不僅是關心個人靈

魂或靈性得救的神，祂也關心整個民族的命脈和以及所遭遇的苦難，祂要成為所

有受苦人的盼望及拯救。 

2016 年 8 月 1 日原住民日蔡前總統的道歉文中指出：「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

平埔族群的屠殺和經濟剝削，清朝時代重大的流血衝突及鎮壓，日本統治時期全

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一直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施行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四百年

來，每一個曾經來到臺灣的政權，透過武力征伐、土地掠奪，強烈侵害了原住民

族既有的權利。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當我們在回顧台灣的主人

原住民族在近四百年多年來至今仍處被外來殖民政權所統治下的處境時，我邀請

各位一起來省思，台灣原住民教會宣教史曾被稱作為二十世紀宣教奇蹟，但是反

觀現今台灣原住民全部得釋放了嗎？完全得光明了嗎？我們自由了嗎？其實不

然。在上述經文中當主耶穌宣告：「受壓制的得自由」，此處經文「受壓制的」的

原文意義為「把東西壓到破碎成一片片」，亦可延伸指「心境」或「肉體」被壓制，



我本身作為台灣原住民心有戚戚焉，至今看到在整體國家中仍存在著對原住民不

友善的社會環境和結構性的惡法，不僅壓迫族人生存也同時傷害族人的心靈，原

住民族人仍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被邊緣化、受歧視並努力改變不公義和不友善

的社會。而《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也被壓制的破碎成一片片，即便 2016年總統代

表國家已向原住民族道歉，但在原住民權利運動中長期關心的蘭嶼核廢料處置、

傳統領域劃分辦法、原住民族狩獵權及文化權、東海岸開發案不斷等等重要議題

上，皆尚未得到實質正面的結果。另外，依據內政部〈2023年全國性名統計分析〉

一文中顯示，原住民總人口數有 586,538 人，其中各縣市原住民回復傳統姓名總

人數有 2,670 人，而以傳統姓名申報出生另有 1,078 人，所以 2023 年全國原住

民以傳統族名登記有 3,748人，而在 2024年立法院 5月 14日三讀通過修正《姓

名條例》，成為原住民平權運動史上重要里程碑，未來原住民可在身分證上選擇

單列族名，但在執行面上仍需很大的努力，這也是原住民權利中要持續關注的議

題。 

我本身因著對原住民身份的自我認同，便在大學時期便選擇以漢字登記布農

族傳統名字並列羅馬拼音，接著在成為傳道人的期間結婚生子，為了傳承族群文

化給下一代並維繫孩子與家族之間的親密關係，因此也將我的兩個孩子直接以漢

字登記布農族傳統名字並列羅馬拼音。當我在回顧自己恢復族名的這十幾年來，

我發現恢復族名對我來說不僅是自我原民身份認同的政治行動，也讓我有更多機

會親自參與全民原教的推動，當別人問我：「你叫什麼名字的？」我可以親自向別

人述說我族名的由來、我來自哪個族群、我在什麼樣的族群文化中成長，以及我

為什麼要恢復傳統族名，甚至分享有關我身為原住民的生命成長經驗以及信仰見

證。在分享的過程中不斷重新認識自己，在成為基督徒以後，因著認識到上帝創

造人視為甚好的眼光而更加接納自己和喜悅自己的生命，可以說當我越認識上帝

的時候，同時也越認識我自己，所以我非常感謝上帝帶領我走在與上帝和好、與

自己和解、並和自己族群以及家族相互連結的旅程。有一次我的七歲兒子很有自

信的跟我說：「媽媽，我喜歡我的名字是布農族的名字，我是布農族。」當下我熱

淚盈眶感到非常欣慰，因為我知道這是他學習接納自己的開始，同時也代表著他

認同了他的生命與家族的命脈視緊密相連得共存關係。試想自己在過去又是在什

麼時候才知道、認同到喜歡自己的族群身份呢？值得一提的是，在我成為長老教

會原住民傳道人陪伴原住民青年群體的過程中，我也發現當代有些原青基督徒所

追求的不再只是個人靈性的成長，反而更多關注的是教會應如何從基督信仰中來



關心原住民族的集體生命及相關權益，換句話說，當代部分的原青基督徒「靈恩

運動」不再只是追求外顯的靈恩現象或追求猶太化的基督教儀式，而是轉向更關

心原住民族集體生命的需要，所以當青年觀察到原住民教會與原住民社會實況或

議題脫節的時候，便會對教會「無感」，甚至有些青年視教會為歸順西方宗教(文

明)的場域而感到非常排斥便選擇遠離教會。 

因此，當教會舉行全國原住民教會族語日，族人帶著自信並帶著感恩與喜樂

的心穿上族服、說著族語或舉辦族語相關活動的同時，我也想藉此呼籲教會共同

省思，目前我們的教會傳遞的福音和事工或基督徒個人的信仰實踐，是否能使受

壓迫的原住民族恢復自由？是否使曾被稱作為「黃昏民族」的原住民族得著盼望？

是否使原住民不再被欺壓？從原基法的執行面來看，教會是否能促進台灣原住民

族基本權利之保障？是否有提升原住民族生存之發展？是否往建立共存共榮之

族群關係的方向努力？祈願上帝帶領教會持續關心原住民的苦難，並培育具有原

住民意識、長老教會精神和台灣意識的基督徒，來承接主耶穌在以賽亞書中所宣

告的任務，傳達上帝向貧窮的、被擄得、失明的、受欺壓的人施行拯救的應許，

願上帝也帶領教會牧養原住民能有高度的多元文化敏感度，陪伴破碎成一片片的

生命，在耶穌基督裡成為一片片如雲彩般的見證，也願上帝紀念原住民族人的生

命與名字珍藏在上帝國裡，並帶領族人活出一個新造、自由、完整並充滿盼望的

生命，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 


